瓦房店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学校学区划分工作的实施细则
 
为了规范我市小学、初中（以下简称“中小学”）学区划分工作，推进教育公平，根据《义务教育法》《大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学校学区划分工作的指导意见（大教发〔2019〕8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我市义务教育学校学区划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划分原则
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目标，综合考虑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布、所在社区、学校规模、交通状况、历史原因等因素为每所义务教育学校科学划定学区。学区原则上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因学校布局调整、城区改造、新建住宅项目等因素导致生源发生变化的，在一所学校现有办学规模不能满足就近划片居住区域内学生入学需求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学校办学规模对学区进行适当调整，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选择另一所学校划定学区。
 二、实施步骤
 中小学学区划分工作在市政府领导下，由教育局具体组织实施。
（一）已建成住宅项目学区划分。
1.调研阶段：各学校对辖区内小区生源情况进行摸排，对义务教育阶段学区划分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准确掌握适龄学生人数情况，形成学区划分草案，报市教育局。

2.协调阶段：根据中小学上报的生源调查情况、学校办学规模和住宅项目建设项目等情况，经过充分研究，制定辖区内中小学学区划分方案。
3.修订阶段：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校、家长代表等各方面意见，对学区划分变化情况进行讨论、确定，进一步完善学区划分方案。

4.报请批准：经过研究论证，将中小学学区划分方案报请市政府同意后实施。
5.方案公示：中小学学区划分方案确定后，及时将学区调整内容向社会公示。
（二）新建住宅项目学区划分。
1.会商研究。涉及新建住宅项目，在项目选址论证阶段，教育局依据中小学布局规划会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研究该区域的教育配套问题。
2.申请学区。新建住宅项目在交付使用之前，开发建设单位应及时向教育局申请学区认定。
3.出具意见。教育局将新建住宅项目学区划分意见报市政府审批后，及时向开发建设单位出具学区认定意见函。

4.结果公示。教育局及时将新建住宅项目的学区认定结果及时向社会进行公示。
    三、有关要求
（一）学区划分是以用途为“住宅”性质的房屋为依据，“住宅项目”以外的公寓类房屋，由市教育局根据公寓居住属性及学校接纳能力等实际情况，划分学区或调配安排学生就学。（商业、公建、写字间、综合、工业等其它用途的建筑均不可作为学区内房屋。）

（二）新建房屋须竣工交付使用且入住后方可作为入学学区使用，期房或正在施工中的房屋不作为入学学区使用。

（三）学生本人或学生父母在市内小学学区范围内有房产的，将按照住宅所在学区录取，若学校学位数少于符合报名入学条件人数的，按购房时间先后顺序录取学生，额满为止，余下生源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安排在其它学校。

（四）开发建设单位应及时向市教育局申请学区划分，并如实公布市教育局认定的学区划分意见，不得进行虚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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